附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招标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数量


	1
	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
	见下面内容与要求

	1套



一、资质要求
1.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2. 投标人必须是公安部认可的有合法资质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
3. 投标人注册地为南京或在南京有分支机构。
4. 投标人在本省高校测评时无不良记录。
二、项目服务内容
  （一）项目目标
为了响应与落实国家、公安部和教育部关于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要求，我校依据《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完成了校内各信息系统的定级工作，并针对各信息系统进行了相关的安全建设整改。目前，通过逐步对各信息系统实施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来确保我校重要信息系统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安全保障能力要求，更好地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二）规范要求
     GB/T 25058-2010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2240-2008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2239-2008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448-2012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 28449-2012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指南等。
  （三）项目范围
本项目此次测评范围包括：
二级系统（1个）：网站群管理系统
三级系统（1个）：门户网站系统
  （三）服务内容
1、 15个工作日内完成系统的定级备案工作。协助招标方到属地公安机关对本次已定级的信息系统进行备案。
2、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项目范围内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与标准，对本项目涉及的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状况进行科学评估、客观分析，发现保护现状与相关国家标准之间存在的差距，提出合理、有效的安全建设整改建议，并提交各系统的最终测评报告。
3、协助校方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体系，提高信息安全管理水平。
